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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报告员 : 艾哈迈德，乌文德，西 迪 ，艾哈运德先生 

( 毛里塔尼亚）

-、导言

1 , 第二委员会在1 9 8 1 年 1 1 月 2 7 日 、1 2 月 1 0 和 1 2 日举行的第44

次，第 4 7 次和第4 8 次会议上继续审议议程项目7 2 。委员会的讨论经过已载于 

有关的筒要记录（A/C. 2/36/SR 44. 47如4 8 )。

二、审议各项提案

A . 决议草案 A/C. 2/36/L. 122  和 A/C. 2/36/A 150

2 . 委员会收到委员会主席提出的题为" 对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表示赞赏"的 

决议草案（A/C. 2/36/L.  1 2 2 ) ,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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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

" 生直M现任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不久就要离职，

殖他在组织和指导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辜处执行其工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

他在创建和进一步发展该办事处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为屈行他所受托的人 

道主义任务减轻人类痛苦而作出的不傳努力深表替赏，

1 . 对法鲁克 • 贝科尔先生专心致志地执行其职责表示诚的赞赏；" — —
2 . 抚福他未来工作顺不身体窝康 . "

3 . 巴基斯坦代表在1 2 月 1 0 日第4 7 次会议上，代表埃及、肯尼亚、 巴基 

斯坦、菲律宾- 苏丹和土耳其提出了题为" 对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表示赞赏"的决 

议草案（A/C. 2/36/ i. 150 X 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 

加，索马里和南斯拉夫也加入为决议的提案国。

4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决议草案À/C. 2/36/L 150 ( 见第 2 4 段 

决 议 草 案 一 因 此 决 议 韋 案 Â/C. 2/36/1. 122已被撤回。

B . 决议草案 A/C. 2/36/A 11 7 ^  Rev. 3

5 . 肯尼亚代表在1 1 月 2 2 H第 4 4 次会议上以肯尼亚、巴基斯坦和苏丹的 

名义提出一件标题为" 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灾專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能力" 的决议草 

案 （A/C. 2/36/A 1 1 7 )。随后乍得、黎巴嫩和 !5^比亚参加力决议草案提案国，

全文如下：

" 大会，m I
" 回顾其1 9 7 1年 1 2 月 1 4 日设立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第2816 

(XXVI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1 月 2 9 日关于加強该办事处的第3243 (XXIX )

号决议、 1 9 7 5 年 1 2 月 9 日除了别的以外规定采取措施支助该办事处各项活动 

的第3440 (XXX )号决议和 1 9 7 5 年 1 2 月 1 7 曰关于筹措该办事处紧急救济接 

助和技术合作活动经费的第3 5 3 2 U X X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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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回顾 1 9 7 6 年 1 2 月 2 1 日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经费安排的第

31/173号决议，

" 再回顾《联合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時》， ，

" 回顾载有《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 2

" 严重关切遭受灾，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经济负担；̂口从而对它们 

发展过程所引起的干扰，

" 又回顾其 1 9 8 0 年 1 2 曰5 H第 35/107号决议，

"再回顾 1 9 8 0 年 7 月 2 3 日经济及社会理辜会关于国际努力，满足.紧急情况 

下的人道主义需要的第1 980/43号决议，

"深切关怀紧急情况数目日增, 它们对受灾害国家，特别是受灾專发展中国家所 

造成的负担和对它们发展过程所弓I起的干挽，

'"充分认识到受善国家主权利益和权利以及它们在照顾自然相 " 人为 " 灾害灾 

民方面应起最主要的作用，

"切望国际社会迅速有效地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作出响应，

"重申国际社会所提浜的物资射其他援助 , 其质量如切合性应当满足受灾，地区 

各种不同民众的特别需要，

" 确认联合国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对减轻苦难加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所作的贡献，

由受灾，国家担负行政、教灾行动和备灾各方面的主要责任，及教灾的-赞 

资援助卸人力，其主要部分由这些国家政府提供，

"又痛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协会加其他志愿组织的贡献对国际救灾工 

作的重要性，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武装冲突方面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

大会第35/56号决议，Ft件。

A/JOKÎ^ . 104^^22 Aâ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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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识到为使特别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後助的协调系统发挥效力， 

必须加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通盘能力，以便使联合国 

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能够就紧急情况作出迅速，有效和切实的反应，从而保证及时 

提供协调一致的救济，

" 1 . 注意到关于为满足紧急情况下人道主义需要的国际努力及关于加强联合国 

系统应付，急情况的能力的秘书长报告和其他报告Z 以及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1981 

年 1 1 月 5 0 向第二委员会提出的说明； 4

" 2 .  ^ 大 会 在 第 2 8 1 6 ( x x v i ) 号决议中规定了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作为联合国系统负责教灾协调工作的实体的任务，并要求加强该办事处，特别是在 

资料的收集和散发方面；

" 3 . 核可秘书长在就联合檢査组夫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在各个教灾援 

助阶段的作用的报告提出的意见中慨述的各种办法；

'‘ 4. 1 秘书长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管理业务；

" 5 .  ^ 各会员国的主权，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在照顾其境内灾菩受寧者方面的 

主要作用，并强调在执行和协调一切救灾行动时应配合各有关国家当局的优先次序

和需要；

" 6 . 强调必须充分利用为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而制订出来的现 

有早期警报监测系统所提供的資料，并必须尽量在可行和有用的范围内协调有关的 

早期警报系统 Î

" 7 . 极力促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 .，包联合 国 儿童 基 金会 、

参看 AX36/259; A/3 6/73; EX198I/16 和 Corr. 1 , 附件；和行政仏调 

委员会第1981/2号决定。 

h/c .  2/36/SR.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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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戈！1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以及其他有关机拘，在 救 灾 活 紧 忘 情 况 中 同 联  

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密切合作，并及时满足受灾專国家提出的要求；

"8 . ^ 联合国教灾协调专员必要时在各国政府的事先同意和充分参与下，召 

开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会议，特别是在容易受灾的国家召开，以拟订计划，进行监 

测和采取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志愿机构可应邀参加这类会议；

" 9 . 决定必要时为有效应付复杂的特大灾害和紧急情况 , 秘书长或其代表——  

通常应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 应召开联合国系统各有夫组织的会议，同关心教 

灾问题的机构的首脑或代表一起拟订协调一致的教灾方案和进行特别协商，以保Æ 

迅速有效地提供物资和服务给受灾地区。 这些特别协商应根据各有关政府提供的 

资料以及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驻地协调员和其他装合国组织派驻各有关国家的代 

表作出的借i h 并应考虑到红十字会和各志愿组织在现地提供的咨询意见。 负责 

紧急提助的所有机构在进行这类协商时应有执行级的人员，与；

" 1 0 . 决定一旦根据上述资料和协商而刹定出现了需要采取全系统t生行动的特殊 

紧急情况或复杂紧急情况后，秘书长应考虑到具体的情况需要在ÜJ际一级指定联合 

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作为協调转合国系统工作的领导实体，和在国家一级指定适 

当实体进行救灾行动；

" 1 1 . 极力要求各会员国积极和迅速明应秘书长要求捐勤以应付紧急情况的呼吁 ;

" 1 2 - 特别重申大会在第3 5X1 07号决议〒要求提浩更多捐款待J；关合国被灾 

调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的呼〒，该基金应完全用于紧患凌灾行訪；

" 1 3 . 藍调在这方面有必要加强提供给各饥拘的人适、拘 資 我 财 政 資 以 便 它  

们能够在灾專和紧急情况下更为及时、有致相切实发擇它们各自的作用；

"14 .  各会员国保证提供给联合国敎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資+ ' - 特别是关于

教灾行动的资料—— 能够充分流通，并向轻合国系统提供必要的人员和后勤支援；



" 1 5 . 促请易于受灾国家的政府在联合国系统各主管机构、组织和机关的协助下 , 

进一步採讨有无可能改进储藏设施和运输通道设施；

1 6 . 又促请国际社会在易于受灾的国家提出要求时 , 协助它们建立有效的11]家 

早期警报系统、拟订救灾应急计划和加强评佑救灾需要—— 并在必要时和适当时评 

估救灾品的分配与监督工作—— 的能力；

" 1 7 . 要求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访的联合国系统各机拘、组织和机关 

如果尚未建立应急单位或应急中心，应建立这些单位或中心；

" 1 8 . 重申国际社会必须铭记着《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支 

援最不发达国家的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及联合国教灾协调专员办事 

处信托基金的有关规定，充分响应，急捷助和人道主义後助要求，特别是通过向受 

灾发展中国家增加财政捐款义响应这种要求；

" 1 9 .  1 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 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届会 

议提出关于执行本决议的初步进度报告，并通过理事会1 9 8 3 年第二届常会向大 

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综合报告。 " .

A/36/75T/Aad.l
Chinese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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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肯尼亚代表在1 2 月 1 0 日第4 7 次会议上代表各提案国，并经孟加拉国， 

希隆迪，中非共和国，卞得，科摩罗， 比亚，黎巴嫌：、利比里亚，马里，，洛哥， 

尼曰利业、阿曼，菲律宾，卡达尔，寒内加尔，索马里，斯威士兰，乌干达，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和津巴^ 参加，提出标题为"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自 

然灾善和其他灾事情况的能力" 的订正决谈草案（A/C. 2X36/L. l l TXRev .  3) ,  

在该草案中他作了口头订正如下：

( a ) 执行部分第8段：中文本不适用

( b ) 执行部分第9 段：将 "保 ÜE响应受灾国提出的救灾请求" 改为"保证在受 

灾国提出教灾请求后"。

7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同次会议上提出对决议重案A/C. 2X  

36XL. l l SXRev .  3 的修正案（AXC. 2/36/L. 1 4 9 ) , 并撤回以前在桑g 会提 

出的修正案（A/C. 2/36/工. 1 4 7 ) , 因为这些修正的内容已并入A/C. 2/36/

工. 1 4 9 号文件。 修正部分如下：

一 ，序言

1 . 决议章案的名称改变如下：

，提高联合国系统应付自然灾，的效能，。

2 . 从序言第1 1 段中删除，和其他灾. 情 况 ，数字。

3 . 从序言第1 4 段禁2 行中《}除 ，加强和，和 ，能力和 ' 数字以及第3 行 

中 ，.斤其他灾害情况》数字。

" 4 . 删除序育最后一段。

5 . 加入序言新的最后一段，内容如下:

，意g j到《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 

以及《宪章》绝不授权联合国干涉基本属于任何国家内政管辖范围内的，务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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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执行部分

" 6 . 从执行部分第1 段牌注 1 中删除，；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第1 9  8 1 / 2

号决定

‘‘ 7 . 从第3 段第2 和 3 行中删除，加强和，和 ，能力和，数字。

" 8 . 删除第4 段。

" 9 . 第 5 段中以，提 高 ，. ，效 能 ，分别代替，加强，和 ，管理活动，字样。

‘‘ 10 .第 6 段的措辞改变如下：

，m 必须充分利用为提高联合国系统m 自然灾專的效能而已制订出 

来的咨料系统，；

" 1 1 . 从第7 段第 3 行中删除，和其它灾害情况，数字。

" 1 2 . 加添新的执行部分第8 段如下：

，决定在发生自然灾害时 , 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可座受灾国政府的请求， 

.并在该国政府充分参与下, 召开联♦ 国系统各姐织和机构的会议，以协助该 

国政府佑计灾情和规划援助措施；如果征得东道国间意，可邀请红+ 字国际 

委员会，红+ 字和红斩月会协会和看关志愿组织参加这类会议； ，

" 1 3 . 加添新的执行部分第9 段如下：

' 决定 : 如发生的自然灾喜要立即应付，并不能正常地由有关的联合国 

政府间机构在其常会上加以宙议，装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经秘书长授权，并应 

受灾a 政府的请求 , 可召开联合国系统有关組织的会议， 期动员，指导和协

' 调这些组织的救灾活动；这类会议不得，善各秦与机构按照其立法机关所制订 

i的程序自主地响应受灾国提出的救灾援助要求的权利;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应 

;斧二这类会议响应有关国家的请求所采取的播施,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会向 

大会提出摄告。



A/36/737/Add.l
Chinese
Page 9

" 1 4 . 第 1 0 段应删除。 .

" 1 5 . 第 11段改变如下：

，_̂ 行政协调拳员会将在联合国系统范围内关于指定领导机构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方面现有的经验加以总结，以便制订该领辱机构的任务规定，并就 

此问题通过方案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向经济及社会理会1 9 8 2 年 

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

" 1 6 .  m i  2 段中删除，和其他灾害情况，。

" 1 7 . 第 1 5 段开始部分改变如下：

，堂各会员闺保i正向联合闺救灾协调专员办喜处提供它们认为合适的资 

料 ； ，

" 1 8 . 从第1 7 段中删除，建立有效的国家早期警报系统，数字。

" 1 9 . 在， 1 8 段 将 ，应建立，三字改为，应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建立，。

" 2 0 . 从第2 0 段第2 行删除，初 步 ，两字，及在， 2 及第 3 行中删除》, 并 

通过理事会1 9 8 3 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综合振告，字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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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提议将A/C. 2/36/L. 1 4 9 号文件所载 

对决议草案A/C.2/ 36/ L . I l 7/ R e v . 3 的修正案分段表决，对决议草案执行部 

分第 8 段、第 9 段和第1 0 段的修正案分别表决。

9 . 保加利亚代表作了发言，支持这项建议； 巴基斯坦和苏丹的代表则发言反 

对此项建议。 . .

l a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丹、蒙古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也 

发了言。

1 I 委员会在1 2 月 1 1 日第4 8 次会议上，以 8 4 票 对 1 4 票， 1 7 票弃权 

拒绝了将A/C. 2/36/1.. 1 4 9 号文件所载修正案进行分段表决的建议。

1 2 . 在委员会对整个修正案（A /C .2 /3 6 /L .1 4 9 )采取行动之前，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建议除执行部分第8 段、第 9 段和第 1 0 段外，修正案的其 

余部分应侧去。

l a 澳大利亚代表发了言。

1 4 . 委员会拒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建议。

l a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8 1票对 1 5 票，2 0 票弃权拒绝了 A / C . 2 /  

3 6 / ^ .1 4 9 号文件所载对决议草案A / C . 2 / 3 6 / L . i l 7 / R e v . 3 的修正案。

l a  土耳其代表在表决后作了解释投票的发言。

1 7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10  9 票对 1 I 票 , 5 票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 

了经过口头订正（见第6 段 ）的决议草案A/C. 2/36/L.1  17/Rev.  3 号决议草 

案 （见第2 4 段决议草案二）。

表决结果如下： 泛

缓后，安哥控代表说，安哥拉代表团原来的意向是要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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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林、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比利时、不丹、破利 

维亚、博茨瓦纳、巴西、额甸、布隆迪、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 

卞得、智利、中国、哥 伦 亚 、哥斯达黎加、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 

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遂、风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冰岛、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明、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 

买加、 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 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 

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消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 

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 

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墙典、泰国、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 乌干达、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 

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端拉、也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举巴 

布韦。

反对 : 安哥拉、保加利亚、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洪都拉斯、蒙古、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

弃权：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古巴、老播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苏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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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巴西、尼日利亚、端典、土耳其、★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欧 

洲共同体成员国）、秘鲁、漠★ 利亚、加拿大、委内瑞拉、中国、越南、老被人民 

民主共如 ! I、津巴布韦、美利坚合众国、科威特、蒙古、波兰（也代表保加利亚、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奸菌、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愈国、却牙利、蒙 

古、乌克兰雾维埃杜会主义共如国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愈国，盟 ）如阿根廷的代表 

都在表决后作了解释投票的发言。

C . 决议韋案 A//C. 2^36X156

1 9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糸3国族盟代表在1 2 月 1 0 第 4 7 次会议上口头提出了 

对 A//C. a/36/L.l49号文件所载的决议韋案A/C. 2 /3eyL. 1 1 7 愈对该韋案的 

修正案的一项决定草案。 决定韋案（随后成为A//C, 2/3e^L, 1 5 6 号 文 件 ）全 

文如下 .=

" ★ 会决定将题为 " 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灾， ^̂ 其他襄急情况的能力" 的 

决议草案全文5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如国我盟对该决议韋案提出的修正案7 ,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合1 9 8 2 年第二次常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

2 0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加国联盟代表在1 2 月 1 1 H第 4 8 次会议上建议委员 

会在对决议草案A/C。2y36/L. 117/Rev. 3采取行动之前，先就决定草案A/C. 2/ 

36/L. 1 5 6 采取行动。

4/C. 2/36yL. 1 17/Rev. 3 

Aye, 2^36yL.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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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委员会以8 8 票对 1 5 票， 1 5 票弃权拒绝了优先处理决定草案A/C' 2 /  
36/L。1 5 6 的要求。

22. 德思志民王共愈国代表发了言。

2 3 . 委员会决定，由于已通过决定韋案A/C. 2^36/X  117y/Rev. 3 ( 见，

1 7 段 ），所以对决定草案4/^. 2/36/^  1 5 6 将不系取任何行氣

三.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2 4 .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Ç

决议草案一 

对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表示赞赏

大会，

注意到现任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不久就要离职，

确认他在组织和指导联合国教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拔行其工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对他在创建和进一步发展该办事处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为履行他所受托的人 

遣主义任务减轻人类痛苦而作出的不傳努力

1 . 对法鲁克 ‘ 贝科尔先生专心致志地执行其职责表示诚擎的赞赏;

2 ‘ 稅福他未来工作顾不j ,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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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韋案二

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灾，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能力

大会 ,I 1 "
回顾其1 9 7 1年 1 2 月 1 4 日设立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第2816 

( x x v m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1月 2 9 日关于加强该办事处的第3243 (XXIX )  

号决议、 1 9 7 5 年 1 2 月 9 日除了别的以外规定采取措施支助该办事处各项活动 

的第3440 (XXX)号决议和1 9 7 5 年 1 2 月 1 7 日关于筹措该办事处紧急教济援 

助如技术合作活动经费的第3532 ( X X X )号决议，

又回顾其 1976年 1 2 月 2 1 日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经赛安排的第 

31X173号决议，

再回顾《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S

回顾载有《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联 

合国最不友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尤其是关于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救灾摄助 

一节，，

严重关切自怒灾喜和其它灾，情况B 益增多 , 遷受灾， 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廣承受的经济资担 'fp从而对它们发展à i程所引起的干扰，

又回頭其1 9 8 0 年 1 2 月 5 H第 35/107号决议，

再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 年 7 月2 3 日关于1Ü际努力，满足自然 

灾害右其它灾，情况下的人道主义需要的第1 9 8 0 / 4 3 号决议，

充分认识到受，国家的主权利益和枚利以及它们在照顾自然灾害尚其他灾害灾 

民 方 面 应 起 最 主 要 用 ，

大会第35/56号决议，附件。

AycoîïF. 104X22 如 Add.  1 , 第一部分，第 5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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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ÿ 国际社会迅速有效地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呼吁作出响应，

认识到国际社会所提供的物资和其他援助，其质量和切合性应当满足受害 

地区各种不同民众的特别需要，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在自然灾害和其它灾香情况下对减轻苦堆和提供人道主 

义救济方面切作的贡献，

确认由受灾国家担负行政、救灾行动和备灾各方面的主要责任，而且教灾 

的物资援助如人力，其主要部分由这些国家政府提供，

又确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知^1新月会协会如^^^他志愿组织的贡 

献对国际救灾工作的重要性，

又认识到为了得到一个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教灾援助的协调系统, 必须 

加强和提高联合国教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通盘能力核綠bP 义 

使使该办♦ 处能够就自然灾害《 它灾害情况# 出迅速、有效和切实的反应，从而保证及 

时提供协调一致的救济；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在对自然灾事和其它灾»情况不能作出有效响应的一个 

主要限制因素就是资源不足，

1 . 注意到关于为满足，急情况下人道主义需要的国际努力及关于加强联 

合国系统应付自然灾害和其它灾香情况的能力的秘书长报告和其他报告，' ° 以 

及联合国教灾协调专员1 9 8 1年 1 1 月 5 日向第二委员会提出的说明；’ '

参看  V ^ 36/73 如 A d d .  1 ;  A y s 6/ 259;  E y " 198 l /16  加 C o r r .  1 ,  

附件；如行政协调委员会第1981/ 2 号决定。

4/C. 2/36ySR. 29, 篇 3 3 — 4 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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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重申各会员国的主权 , 认识到每一小国家在照顾其境内灾，受害者方 

面的主要作用，并强调在执行和协调-•切救灾行动时应配合各有关国家的优先

次序和需要 ;•

3 . ^ 大会以第2816 ( XX VI )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 

处的职权乃是成为联合国系统负责教灾协调工作的焦点，并要求加强和提高该 

办事处的能力和效能；

4. t 可秘书长在就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救灾专员办事处在各♦救灾援 

助阶段的作用的报告提出的意见中慨述的各种办法；1 '

5 . 请秘书长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联合国教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管理活
动。

6. 强调必须充分利用为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自然灾善激其他灾害情况的 

能力而制订出来的规有早期警振蓝侧系统所提供的情报，并必須尽量在可行如 

有用的范® 内协调有关的早期警报系统，并强调为此目的-应进一步加强允改 

^ 深合国救灾|î 调专员办事处收集如散播资料的能力， ；

7 . 促请联合国系统卷有美執矣、组织和机檢，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 

界粮食计划署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在救灾活动和其它灾善情况中就其各自主管 

领域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密切合作，对情况的需要作出有效响应并及 

时满足受灾，国家提出的要求；

8 . 决定为响应受灾国提出的救灾请求 , 在必要时，并特别是在容易受灾 

的国家，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应在该国政府的充分同意和充分参与下，召开联合

A/3 6/7  3/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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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有关机构的会议，以故订计划、进行监测和采取即时行动，以提供援助； 

在东道国批准时，可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协会和有关 

志愿机构参加这类会议；

9 . 决定凡需要有效应付复杂的特大灾事和，急情况时,秘书长或其代表 

一~■通常应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 应召开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的会议，

以便同关心救灾问题的机拘的首脑或代表一起拟订协调一致的救灾方案和进行 

特别协商，以保证在受灾国提出救灾请求后迅速有效地提供物资和服务给受灾 

地区；并决定这些特别协商应根据向各有关政府要求提供的资料以及联合国救 

灾协调专员、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组织浪驻各有关国家的其他代表作出的佳计。 

并应考虑到在当地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协会和各志愿组 

级提供的咨询意见；在进行这类协商时，应有资责自然灾事和其他灾，情况的 

所有机构适当级别的人员参与；

10. 决定一旦根据上述资料和协商判定出现了需要采取全系统行动的特殊 

或复杂的自然灾香和其它灾事情况，秘书长就应考虑到情况的具体需要和与东 

道国政府协商S 在国际一级从联合国各组织，机构和机关，包括联合国救灾协 

调专员办事处，指定一个领导机构和在国家一缓指定联合国系统的适当实体进 

行救灾行动，并吁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机关、组织和机构在此救灾行动上彼此 

密切合作； ，

1 1 .适行政协调委员会考虑到其第1981/2号决议，紫急审查联合国系统 

的领辱机构和参与机构和组织及机关在复杂的灾事情况内的作用, 并请秘书长 

通过 1 9 8 2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就该委员会的讨论向大会第三 

千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1 2 . 极力要求各会员国积极和迅速响应秘书长的呼吁捕助,以应甘自然灾 

事和其它灾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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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特 别 重 申 大 会 在 第 号 决 议 中 的 呼 吁 ,要 求 提 供 更 多 捐 款 支 持 联  

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特别是其人道主义紧急救灾的分项帐目；

1 4 . 强调在这方面有必要加强各机构的活动能力和人道、物资和財政资源，

以便它们能够在自然灾事和其它灾害情况下更为及时、有效和切实发挥它们各自的 

作用；

15. 请各国保证向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充分提供资料特别是关于 _

救灾行动的资料，并向联合国系统提供必要的人员和后勤的支援；

16. 促请易于受灾国家的政府在各援助国、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和 

机关的协助下，进一步探讨关于改进储藏、通讯和运输设施的可能性，以及确保备 

灾和防灾的措施；

1 7 . 又促请国际社会在易于受灾的国家提出要求时 , 协助它们建±有效的国 

家早期警报系统、拟订救灾应急计划和加强评佳救灾需要的能力，并在必要和适当 

时，评佑分配与监督救灾品的能力；

1 8 . 要求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提助和教灾行功的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组织和机 

关如果尚末建立应急单位或应急中心，应建立这些单位或中心 ,•

1 9 . 重申国际社会必须铭记着《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 i f发美战略》、《支 

援棄不发达国家的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 及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  

办事处信托基金的有关现定，充分响应紧急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要求，特别是通过 

向受灾害发展中国家增加財政捐敦以哺应这种要求；

2 0 . 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出关于执行本决议的初步进度报告，并通过理事会1 9 8 3年第二届常会 

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综合报告。


